附件：
成都市人才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

	项目
	单位
	标准
	收费对象
	执收机构
	备注

	一、人事代理服务
	
	
	
	各级政府人事部门人才交流机构
	

	1、代办申报职称
	
	
	委托单位或个人
	
	

	1）初级
	元／人
	50
	
	
	

	2）中级
	元／人
	120
	
	
	

	3）高级
	元／人
	150
	
	
	

	2、代办人事调动就业接收手续
	
	
	
	
	不含行政事业单位正常人事调动

	1）个人委托
	元／人
	300
	个人
	
	

	2）单位委托
	元／人
	600
	委托单位
	
	

	3、单位人事代理
	元／人·月
	100
	委托单位
	
	代理委托单位所有人事工作，单位委托人数在21人以上者双方协商适当收取

	4、户口、粮食关系托管服务
	元／人·次
	150
	委托单位或个人
	
	档案存放在政府人事部门人才中心，要求代理户、粮关系

	5、代办辞职手续
	元／人
	60
	个人
	
	含证照工本费

	6、代办申报转正定级服务
	元／人
	100
	个人
	
	人事档案存放在政府人事部门人才中心，工作满一年

	7、其他人事代理项目
	
	双方

协商
	委托单位或个人
	
	

	二、人才中介服务
	
	
	
	依法设立的人才交流中介机构
	

	8、个人求职登记建档费
	元／次
	10
	个人
	
	登记有效期半年


	9、人才推荐服务
	
	
	个人
	
	推荐未成功者，不得收费

	1）初级人才
	元／人
	100
	
	
	

	2）中级人才
	元／人
	200
	
	
	

	3）高级人才
	元／人
	400
	
	
	

	10、委托代聘专业人才服务
	
	
	委托单位
	
	代聘未成功者，不得收费

	1）初级人才
	元／人
	100
	
	
	

	2）中级人才
	元／人
	200
	
	
	

	3）高级人才
	元／人
	800
	
	
	

	三、人才信息服务
	
	
	
	
	

	11、信息入网
	
	
	
	依法设立的人才交流机构
	未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不得收费

	1）个人求职入网
	元／人·年
	20
	个人
	
	

	2）单位招聘入网
	元／人·月
	150
	招聘单位
	
	

	12、人才信息网络查询
	
	
	
	依法设立的人才交流机构
	未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不得收费

	1）个人查询
	元／条
	1
	个人
	
	

	2）单位查询
	元／条
	5
	单位
	
	

	13、委托发布人才招聘和应聘信息
	
	
	
	依法设立的人才交流机构
	在专业人才市场或临时性人才市场发布的广告性信息

	1）个人委托
	元／次
	50</
	
	
	


